
征收土地公告

岳楼征地办告字 (⒛26)KO1号

岳阳市⒛25年 第八批次建设用地项目农用
地转用和土地征收,已经湖南省人民

政府建设用地批复文件 《关于岳阳市⒛25年 第
八批次建设用地项目农用地转用和土

地征收的批复》(湘政地 (⒛26)0616号 )批准,同 意征收
岳阳市岳阳楼区金凤桥管

理处监申桥社区部分集体土地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
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湖南省实施 〈中华人民
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办法》等有关

规定,现将有关征收土地事项公告如下 :

一、批准机关:湖南省人民政府。

二、批复时间:⒛ 26年 5月 12日 。

三、被征收土地单位、位置、面积及用途 :

(一 )被征收土地单位:岳阳市岳阳楼区金凤桥管理处监申桥社
区;

(二 )征地位置:具体位置以批准的勘测定界图为准 ;

(三 )征地面积:0,7324公顷 (合 10,9860亩 );

(四 )土地用途:城镇村道路用地。

四、征地补偿标准 (包括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
):

(一 )征地补偿标准:按照 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湖南
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

矢口》 (湘妙t丿发 (202每 ) 1乓升) J辶件规庶:执彳亍

i本}民伯三̄宅疾;丿垦双LJ也上娟乏
(构 ) 妫1J吻补偿标

(二 )农用地上青苗和附属设施、农丬

准:按照《岳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〈岳阳市
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〉

的通知》(岳政发 (⒛23)7号 )文件规定执行。

五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:按照湖南省人力资源社
会保障厅 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我

省被征地农民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有关问题
的通知》(湘人社函 (⒛⒛)107号 )、 《关于

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
》(湘人社规 (⒛23)1号 )、 岳阳市人民

政府办公室 《关于岳阳市中心城区被征地农民
社会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(岳政办发

(2016)11号 )等文件规定执行。

六、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村
(居 )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对湖南省人民政府作

出的 《关于岳阳市⒛25年 第八批次建设用
地项目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》

(湘

政地 (⒛26)0616号 )不服的,可 以在本公告之
日起 60日 内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岳阳市岳阳楼

鬣芒

廴匕。̈Ⅱ丿
(联系人:刘 志雄 联系电话:139740B1826)

公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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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人民政府建设用地批复文件
湘政地〔2026〕0616号

关于岳阳市 2025年第八批次建设用地项目

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

岳阳市人民政府：

省自然资源厅已组织对你市《关于批准岳阳市 2025年

第八批次用地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请示》（岳政

〔2026〕10号）及有关资料进行了审核，经报省人民政府

同意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你市将农民集体所有农用地 0.6388公顷（其

中耕地 0.0578公顷）转为建设用地并办理征地手续，另征

收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 0.0936公顷。

二、你市要严格落实补充耕地，督促补充耕地责任单

位认真按照补充耕地方案，补充数量相等、质量相当的耕

地，落实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。

三、你市要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，节约

集约利用土地。认真履行主体责任，加强土地开发利用的

监督，防止形成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。

四、你市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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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严格履行征地批后实施程序，及时足额支付补偿费

用，落实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等安置措施，妥善安

排好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，保证原有生活水平不降

低，长远生计有保障。征地补偿安置不落实的，不得动工

用地。

五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征收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

偿使用费，并确保项目建设中生态管控措施严格落实到

位。

六、依法完成土地征收后，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此办理

集体土地所有权注销或变更登记。

附件：岳阳市 2025年第八批次建设用地项目农用地转

用和土地征收情况表

2026年 5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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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岳阳市 2025年第八批次建设用地项目
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情况表

单位：公顷

用地总面积 0.7324

转用农用地面积 0.6388
征收土地面积 0.7324

转用未利用地面积 0

现状建设用地面积 0.0936 现状国有土地面积 0

坐落
权属

性质
合计

农用地
建设

用地

未利

用地
拟开发用途耕地

林地
水田 旱地 水浇地

农用地

转用

情况

金凤桥管理处

监申桥社区
集体 0.6388 0.6388 0.0578 0.0444 0.0134 0 0.5519 0 0 城镇村道路

用地

合计 0.6388 0.6388 0.0578 0.0444 0.0134 0 0.5519 0 0

土地

征收

情况

金凤桥管理处

监申桥社区
集体 0.7324 0.6388 0.0578 0.0444 0.0134 0 0.5519 0.0936 0 城镇村道路

用地

合计 0.7324 0.6388 0.0578 0.0444 0.0134 0 0.5519 0.0936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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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武汉局，省政府办公厅。

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6年 5月 15日印发






